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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安徽工业大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推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机关各部门、校直各单位：

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1号）和《安徽工业大学章程》精神，学校制定了《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为贯彻实施《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章程》，组建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经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开展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校学术委员”）推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刘新跃  李家新
成员：祖  明  林钟高  陈  润  葛芦生  张国宝  魏先文
 顾明言  刘  明
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发展规划处），由窦贤琨、王俊、朱成序、戴玉纯、郑明东、水恒福、许杰星组成，戴玉纯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校学术委员候选人

（一）候选人人数及分布。在全校在职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中推选出25名候选人（从中选举产生21名校学术委员）。候选人要尽量涵盖学校各个学科。
（二）候选人条件。被推荐人应符合下列条件，且年龄在58周岁以下（即1957年7月1日后出生）：
1.遵守宪法法律，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公道正派；

2.学术造诣高，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成果；

3.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力，能正常履行职责；

4.应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候选人产生
1.候选人由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在全校所有在职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民主推荐。

2.以分工会为单位，组织所属单位（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无记名推荐。

3.候选人中不担任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不得少于13人（含35周岁以下的青年教授2—3人）；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不得超过6人（委员候选人总数的1/4）；担任学院（教学部）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不得超过6人（委员候选人总数的1/4）。

4. 为方便候选人推荐，由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分工会提供全校在职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单（由分工会负责在本单位推荐结束后即收回）。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职务、现所从事专业、现所在单位（部门），按姓氏笔画为序。
为方便推荐候选人时对校学术委员会人员组成结构的考虑，名单按下列情况分四类制作并提前分发各单位： 一是不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二是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三是担任学院（教学部）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四是35周岁以下（1980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正高级职称人员。
（四）推荐情况汇总。由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办公室汇总后，按推荐得票数从高到底排序，向校长办公会议提出建议。
（五）确定候选人。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
三、选举校学术委员

（一）选举组织。经校领导研究同意，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召开全校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
（二）选举细则
1．向与会人员提供候选人名单。名单包括候选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从事专业，现所在单位、职称、现任职务等自然状况。
2．实到人员达到或超过应到人数三分之二，选举有效。
3．当场宣布得票情况。
4．得票数达到或超过实到人数一半的候选人即为当选。得票数达到或超过实到人数一半的候选人超过应选人数的，按照得票数从多到少排序选满应选人数为止；得票数达到或超过实到人数一半的候选人不满应选人数的，从得票数较多的未当选人中，按照应补选人数的120%确定候选人，进行补选，直至选满为止。
5．计票、监票。由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办公室提名计票人员5名、监票人员5名，总监票1名，提请大会通过。
（三）选举结果。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确定。
（四）校长聘任。当选的校学术委员由校长聘任。根据需要，校长可直接聘任2—3名校学术委员。
四、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一）校长提名主任委员、副主委人选，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二）由校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无记名等额选举。
1．实到委员达到或超过应到人数三分之二，选举有效；
2. 得票数达到或超过实到人数一半的候选人即为当选。
（三）校长聘任。
五、日程安排

（一）候选人推荐：6月上、中旬；
（二）决定候选人：6月中旬；
（三）选举校学术委员大会：6月20日左右；
（四）校长办公会议审议确定校学术委员当选人员名单；校党委常会会议讨论校长提名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人选：6月25日前；
（五）召开校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6月26日前；
（六）校长聘任并行文公布。
未尽事宜，由校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安徽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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